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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各學系學士班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學士班新生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： 

一、 參加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管道，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 5%： 

二、 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， ： 

三、參加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，

 



      

第三條  

第四條  本獎勵

。 

第五條  5 (

)

 

如有辦理休學、退學之情形，即視同放棄受獎資格，自休學或退學之

下一學期起不再發給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自 111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開始適用，本次修法前已獲本獎

勵辦法獎勵資格之學生，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

